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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社子島專案推動計畫
一、進度報告(專辦)



(二)社子島專案推動計畫進度

1.防洪計畫(水利處)
有關社子島防洪計畫經濟部於108年1月16日召開「經濟部水資源審議委員會第84次委員會議」，本府業於
108年3月18日再次函送防洪計畫修正報告至經濟部，經濟部並於108年6月5日函送行政院核定，目前該院
審理中。

2.文資保存(文化局)
文化局於105年公告登錄5處歷史建築，108年委託國立臺灣科技大學辦理文資普查，於108年6月初步篩選
建議20處具文化資產價值潛力標的進入文資審議程序。分別於108年6月13日、6月14日、6月18日、8月
19日、8月21日邀請文資委員進行20處文資潛力標的現地會勘，預計於108年9月再續提送文資審議會審議。

3.都市計畫(都發局)
社子島主要計畫於107年6月26日經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審決修正通過，細部計畫刻依內政部審議意見修
正中。

4.環評審查(環保局)

依108年3月27日第207次環評會決議請土地開發總隊回覆委員、列席單位或人員、旁聽人員發言意見，並
修正本案環境影響評估報告書初稿後，擇期召開審查會議。意見回覆應優先處理拆遷安置等社會面向議
題，後續將俟土開總隊函送修正後報告書後儘速排會審查。

5.區徵計畫(開發總隊)

目前僅屬準備作業階段；本府已依內政部都委會附帶決議，就拆遷安置計畫草案辦理聽證。另亦同步預為
準備地上物查估及開發範圍、抵價地比例報請內政部核定等作業。



二、都市計畫與區段徵收範圍(都發局)

107.06.26經內政部審議通過之
「變更臺北市士林社子島地區主要計畫案」

社子島都市計畫範圍
計畫區地處臺北市西北側，基隆河、淡水河下游交會地區，

並為二河所環繞，北面臨基隆河接關渡平原及關渡自然保留區，
西南面隔淡水河與新北市五股區、蘆洲區相對，東南面沿淡水河
與社子、葫蘆堵相接。

計畫範圍包括士林區福安里、富洲里，及部分永倫里，以6公
尺公告堤線所環繞地區，及社子島北端新舊防潮堤間之土地，面
積共302.10公頃。

開發方式
本計畫範圍採全區區段徵收開發，目的係為一次取得200年防

洪標準所需高保護設施及其退縮緩坡空間用地，使社子島地區全
區於開發完成後達到與大臺北地區一致的防洪標準；同時，地區
內基礎公共工程透過區段徵收得以整體規劃一併施工，縮短工程
界面，也將融入生態、智慧設計概念，包括綠能交通網絡、電子
資訊系統等，將全區打造成生態智慧社區，並且搭配多元的安置
計畫，保障現住戶居住權益，未來社子島居民，可以在地區內滿
足本身生活所需，塑造在地居住、就業及休閒共存之生活模式。



壹、計畫說明

緣起 部分居民及公民團體於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數
次陳情期使既有聚落得維繫既有風貌

目的 為積極回應各界意見，對於有意願剔除區段徵收
之民眾提出申請作業計畫

依據
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107年6月26日會議建議事項：「為妥善解
決都市計畫書附帶規定整體開發之問題，內政部訂有『都市計畫整
體開發地區處理方案』，該方案對於已發展地區實施整體開發確有
困難者，規定得適切調降該地區之容積率後，部分剔除於整體開發。
本案建請市府於細部計畫檢討規劃時，斟酌考量依上開規定辦理之
可行性。」。



貳、申請條件

申請剔除區段徵收範圍之土地，需符合下列條件：

(一)屬民國59年社子島地區發布都市計畫前之建物所座落之土地及其相鄰土地。
(二)不得影響防洪計畫：不得位於防洪計畫退縮之通洪空間（含高保護範圍之堤防用地、堤外公園用地）、主要計

畫中央生態公園，及防汛道路。
(三)不得影響主要計畫之聯外幹道：不得位於及影響社子大橋連接道路(1-1道路)、福國路延伸段(2-1道路)、延平

北路(2-2道路) 、蘆社大橋連接道路(1-2道路)等。



參、申請程序及作業流程

一. 符合剔除區段徵收範圍條件之土地及建物所有權人，得個別就其所有之土地及建築物
權利範圍向本府遞交申請書，申請剔除區段徵收範圍。

二. 經個別所有權人遞交申請書後，由本府統計彙整所有權人申請資料，就申請範圍之規
模、形狀、出入及開發可行性、同意比例等進行檢核，並於檢核後就符合檢核條件之
範圍提送臺北市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

三. 本府將於剔除區段徵收範圍作業截止受理申請後，擇期公布申請情形，並將符合檢核
條件之土地提送臺北市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後續剔除區段徵收之「再發展區」實際
範圍，以該會審議結果為準。

市政府公布剔除區段徵
收申請作業計畫

市政府通知所有權人，
受理申請書及說明會申

請連署

所有權人得個別填寫申
請書寄回臺北市政府都
市發展局或交予社子島
坤天亭駐地工作站

臺北市政府依個別所有
權人申請情形及檢核條

件進行檢核

臺北市政府
公布檢核結果
修正都市計畫

都市計畫提送臺北市都
市計畫委員會審議

4 5 6

1 2 3



肆、臺北市政府受理申請人遞交申請書方式

一、受理申請時間：自108年8月1日起至108年10
月31日止。

二、受理申請方式：

1. 遞交申請書至臺北市政府社子島坤天亭駐地
工作站（地址：臺北市士林區延平北路八段
96巷15號）

2. 將申請書郵寄至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地
址：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9樓南區），以
郵戳為憑。

3. 臺北市政府收到申請書後，將以正式公文書
信通知申請人錄案資訊。

三、受理申請說明會：為使民眾充分了解申請剔除
區段徵收之作業方式及程序，民眾可連署向臺
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申請舉辦說明會，都發局
將配合民眾時間，至鄰近學校、活動中心或里
辦公處等公開場合進行說明。



剔除區段徵收土地之檢核條件如下：
(一)剔除面積不得小於500平方公尺為原則，面積未達500平方公尺並經本市都市計畫委

員會審議同意者不在此限。
(二)申請剔除區段徵收之地區應為完整區塊，不得造成鄰接地區內土地無法建築或無法配

地之情形。
(三)剔除區段徵收之範圍需鄰接計畫道路或現有巷道。
(四)剔除範圍所有權人同意比例超過50%，所持有面積超過50%

伍、臺北市政府檢核剔除區段徵收土地之條件

面積不小於
500平方公尺
為原則

應為完整區塊

需鄰接計畫道路

範圍內所有權人
(人數及面積)

同意比例超過50%

符合
剔除區段徵收
檢核條件



陸、再開發區之開發條件

一.剔除區段徵收範圍後之再發展區由申請人自行開發。申請開發建築時需
回饋20%土地作為公共設施使用，並得以樓地板面積或代金回饋。

二.再發展區需由申請人自行留設聯外人車通行道路至計畫道路。

三.再發展區自行留設之排水設施需由申請人自行處理。

四.再發展區與毗鄰地區高程落差，需由申請人自行處理。

五.再發展區不適用區段徵收拆遷安置。

六.再發展區之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規定：

1. 容積率120%。

2. 建蔽率45%。

3. 土地使用及其他相關規定比照本市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自治條例第三種
住宅區。

七.再發展區之建物如符合都市更新條例及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加速重建
條例規定，得依前開規定進行重建。



柒、剔除區段徵收相關問答

Q1：剔除區段徵收跟參與區段徵之權益比較



柒、剔除區段徵收相關問答

Q2：為什麼剔除段徵收之容積率為120%，申請開發建築時需
回饋20%土地?

A：社子島開發後住宅區容積率分別為120%、160%、225%，基於開發需
公平負擔堤防、道路等公共設施之原則，剔除區容積率仍應考量區段徵
收區之容積率，並回饋適當公共設施土地，以為公平。比較區段徵收與
剔除區段徵收區域之開發條件，假設土地所有權人擁有100平方公尺土
地，試算如下：

(1)參與區段徵收：100平方公尺*40%(分回之抵價地) *220%(全區平均容積
率)=88平方公尺(容積樓地板面積)

(2)剔除區段徵收：100平方公尺*80%(負擔20%回饋) *120%(再發展區之容
積率)=96平方公尺(容積樓地板面積)



柒、剔除區段徵收相關問答

Q3：剔除區段徵收區之開發影響為何?

A：社子島地區未來採區段徵收開發，將進行填土整地，施作道路及共同管道等公共工
程，而剔除區段徵收區因不參與區段徵收，後續於基地改建時需由區內所有權人自
行開發，興闢相關公共事業，在開發前與鄰近之區段徵收區將產生0至5.21公尺不等
之高低差（如下示意圖），開發前高低差造成區內基地聯外出入與排水的影響，需
由剔除區段徵收區自行處理。

再發展區編號 整地後高差

1、2、3 0.00~2.48m

4、5 0.09~1.35m

6、7 1.30~5.21m

8 0.98~2.85m

9 0.46~2.15m

9處再發展區整地後高差 高低差示意圖(臺北市中正區)



可申請剔除區段徵收範圍示意圖

地藏禪寺

福安國中

坤天亭
富安國小

中洲區民活動中心

台北海洋科技大學

福安里
辦公處

淡水河

北投
焚化廠

剔除區段徵收申請作業計畫-聚落範圍示意圖



B

C

D

E
F

街廓編號 面積(ha) 預估戶數

A(原方案) 12.91 4,500

替
代
方
案

B 8.05 2,800

C 4.39 1,500

D 4.40 1,500

E 5.65 2,000

F 5.63 2,000

專案安置住宅建議街廓

*專案安置住宅街廓之容積率皆以350%估算

地藏禪寺

福安國中

坤天亭
富安國小

中洲區民活動中心

台北海洋科技大學

福安里辦公處

福安區民
活動中心

淡水河

北投
焚化廠

A

專案安置住宅區位規劃

里別 人口 戶數
概估需
求面積

福安里 4,966 1,884 5.39ha

富洲里 6,103 2,551 7.29ha

合計 11,069 4,435 12.68ha

(資料時間：108年3月)兩里現況



專案安置住宅街廓方案說明

*專案住宅底層部未來將由權管機關評估地方實際需求後，設置托老、托幼、區民活動中心等
公共服務設施

專案安置住宅區位規劃

街廓編號 行政里
面積
(ha)

預估
戶數

鄰接
路寬

未來學
校距離

中央生態
公園距離

區位條件

A
(原方案)

跨兩里 12.91 4,500 45m 300m 12m
1.鄰近社子大橋及主要道路交通便利
2.鄰近中央生態公園
3.鄰近北投焚化廠

替
代
方
案

B

富洲里

8.05 2,800 45m 500m 12m
1.鄰近主要聯外道路交通便利
2.鄰近中央生態公園
3.鄰近既有信仰中心坤天亭

C 4.39 1,500 12m 500m 200m
1.鄰近既有聚落及既有學校
2.鄰近淡水河側堤防有約6公尺高差
3.周邊交通受限

替代方案面積 12.44>7.29

D

福安里

4.40 1,500 12m 300m 500m
1.鄰近既有聚落及既有學校
2.鄰近淡水河側堤防有約6公尺高差
3.周邊交通受限

E 5.65 2,000 30m 12m 100m
1.鄰近未來學校、既有學校及既有聚落
2.鄰近主要聯外道路交通便利

F 5.63 2,000 12m 12m 60m
1.鄰近未來學校
2.周邊交通受限
3.鄰近北投焚化廠

替代方案面積 15.68>5.39



三、區段徵收拆遷補償及安置(地政局)

土地

土地改良物

①領錢(依市價領取地價補償費)

或②領地(依徵收後可建地折算抵付)

或③部分領錢，部分領地

包括建築改良物補償費、農作改良物及其他工作物補償費、營業

補助費、各項遷移費等

安置
(居住權)

低收或中低
收入戶 包括安置住宅、購置住宅貸款利息補貼、租金補貼等

補償
(財產權)

社子島地區以全區戶戶安置為目標
訂定安置計畫據以執行

依土地徵收條例規定



(一)住宅安置(地政局)

四、特別安置計劃草案

住宅安置規劃

配售專案住宅修正重點一

承租專案住宅修正重點二

配套措施-第1期拆遷戶之房租津貼三

案例說明四



配售專案住宅修正重點

1 配售年期放寬至83.12.31(含)以前違建

2 主配取消設籍居住條件

3
增配應於107.06.26(含)以前設有戶籍，且持續設籍至拆遷公告日並有
居住事實

4
增配條件住宅單位之出入口得共用，另三、四合院及透天厝得共用廚
房、廁所

5 取消6年內移轉限制

6
第一期拆遷戶等候配售專案住宅期間，依設籍人口數分級發給房租津
貼每月2萬至3萬

一



總量管制：主增配總戶數為②③④取最小值

配售專案住宅修正重點

1.主配 –①合法建物/83年12月31日(含)以前違建

②每1門牌建物配售1戶

③1人有多門牌建物，配售1戶，其餘建物每1門牌發給安置費用90萬元

因1門牌設籍多戶額外有安置需求

2.增配申請條件

①身分：未獲配售共有人、獲配售屋主之三親等內血親或二親等內姻親，且設籍

條件符合②

②設籍總戶數：107.06.26(含)以前於該門牌設有戶籍且持續設籍至拆遷公告日，

並有居住事實

③住宅單位總組數：要有獨立之廚房、廁所、臥室及出入口(三、四合院及透天厝

得共用廚房、廁所)

④面積總級距：每超過66平方公尺為1級距

一



承租專案住宅修正重點

1
應於107.06.26(含)以前設有戶籍，且持續設籍至拆遷公告日並有居住
事實

2 租期12年，取消應符合臺北市社會住宅出租辦法資格限制

3
承租期間符合社會住宅資格者，依身分別及所得給予3至6折租金優惠，
未符合社會住宅資格者，租金一律8.5折

4
12年租賃期滿如有續租需求，資格、租期及租金依社會住宅規定，並
可優先承租

5
第一期拆遷戶等候承租專案住宅期間，依設籍人口數分級發給房租津
貼每月2萬至3萬

二



1.資格 –①107.06.26(含)以前於本地區內設有戶籍且持續設籍至拆遷公告日，並

有居住事實

②未獲其他方式安置者，每1設籍戶得承租1戶(配偶分戶仍以承租1戶為限)

2.租期 –12年，租賃期滿如有續租需求，承租資格、租期及租金依臺北市社會住

宅出租辦法規定，並優先承租。

3 3 33 + + + = 12
初次承租 第2次續租 第3次續租第1次續租

最長

年

應符合承租社會住宅資格，弱勢者仍獲居住保障
續租需求

承租專案住宅修正重點二



3.租金 –12年租期內依下列身分及所得分別優惠計算

社宅
資格

身分
家庭年收入

(綜所稅分位點)
每人每月收入
(最低生活費)

市價
行情

符合

特殊身分拆遷戶

•列冊低/中低收入戶

(限申請人本人)

•65歲以上老人

•身心障礙者

40%以下

1倍以下 3折

1~1.5倍以下 4折

1.5~3.5倍以下 5折

一般身分拆遷戶 50%以下 3.5倍以下 6折

不符 其他拆遷戶 — — 8.5折

承租專案住宅修正重點二



1.發給對象 –經核定配售(租)專案住宅之第1期範圍拆遷戶。

2.發給標準 –①以107年6月26日(含)以前於該門牌設有戶籍且持續設籍至拆遷公

告日，並有居住事實之人口數為發給標準。

②107.6.26後因結婚或出生而在該址設有戶籍並有居住事實之現住

人口，於核准配售或承租時可列入人口數計算，死亡人口則否。

③等候配售(租)專案住宅期間，每一安置戶發給房租津貼至通知專案

住宅交屋之日止。

人 口 數 1-2人 3-4人 5-6人 7人以上

房租津貼 2萬 2.5萬 2.8萬 3萬

配套措施-第1期拆遷戶之房租津貼三



案例說明
1. 建物：①3層合法透天厝

②面積210𝑚2

③住宅單位廚房x1、廁所x3、居室及相連之非居室x6

2. 人：107.6.26前已設籍且持續至拆遷公告日戶數5戶

基礎資料

安置方式 安置條件 是否符合條件 安置結果

1. 主配 合法建物  1戶

2. 增配 ①身分

②設籍總戶數：5

③住宅單位總組數：6

④面積總級距：4

（210𝑚2÷66𝑚2≒4）

① 

②③④

＝4戶

3戶

3. 承租 設籍  1戶

主 增＋
主 增＋

總量管制

取②③④最小值

申請安置評估

四



案例說明
1. 建物：①1層80.1.1違建平房

②面積60𝑚2

③住宅單位廚房x1、廁所x1、居室及相連之非居室x3

2. 人：107.6.26前已設籍且持續至拆遷公告日戶數3戶

基礎資料

安置方式 安置條件 是否符合條件 安置結果

1. 主配 合法建物  1戶

2. 增配 ①身分

②設籍總戶數：3

③住宅單位總組數：1

④面積總級距：1

（60𝑚2÷66𝑚2≒1）

① 

②③④

＝1戶

0戶

3. 承租 設籍  2戶

主 增＋
主 增＋

總量管制

取②③④最小值

申請安置評估

四



•社子島工廠現況

•社子島開發規劃

•社子島開發產業輔導說明

(二)產業安置(產發局)

產業安置規劃



社子島工廠現況

1

社子島工廠調查(1/4)

• 本局108年度委
託中國生產力中
心及相關單位辦
理社子島製造業
調查，調查期間
自108年5月至8

月止。
• 社子島現有營業
中工廠249家，
其中合法登記工
廠2家、臨時工
廠2家。

• 截至108年8月15

日止，調查回卷
家次135家。



行業別 家數 百分比

15紙漿、紙及紙製品製造業 33 24.44%

29機械設備製造業 17 12.59%

32家具製造業 17 12.59%

25金屬製品製造業 16 11.85%

16印刷及資料儲存媒體複製業 10 7.41%

33其他製造業 8 5.93%

08食品及飼品製造業 7 5.19%

14木竹製品製造業 6 4.44%

26電子零組件製造業 5 3.70%

11紡織業 4 2.96%

其他製造業 12 8.89%

社子島工廠現況

2

社子島工廠調查(2/4)

工廠產業類別以紙漿、紙及紙製品製
造業為主，次為機械設備製造業。

15紙漿、紙及紙製品

製造業

24%

29機械設備製造業

13%

32家具製造業

13%
25金屬製品製造業

12%

其他

9%

16印刷及資料儲存媒

體複製業

7%

33其他製造業

6%

08食品及飼品製造業

5%

14木竹製品製造業

4%

26電子零組件製造業

4%

11紡織業

3%

產業類別



社子島工廠現況

3

社子島工廠調查(3/4)

員工人數

回卷之135家工廠，以10人以下小型工
廠為主，佔75.56%；
共雇用1716位員工，
其中570位為社子島居民，佔整體雇用
比例約33.22%。

員工人數 工廠家數 百分比

1-5人 54 40.00%

6-10人 48 35.56%

11-15人 13 9.63%

16-20人 9 6.67%

21-50人 10 7.41%

100人以上 1 0.74%

單位：家；%
1-5人, 54家

6-10人, 48家

11-15人, 13家

16-20人, 9家 21-50人, 

10家

100人以上, 1家



用地轉介之偏好區

域, 21%

建物作營業使用之

拆遷補償, 20%

產業發展獎勵補

助, 17%

融資貸款, 15%

工商廠登記相關諮

詢, 14%

勞工就業輔導及

失業給付, 13%

輔導資源需求

社子島工廠現況

4

社子島工廠調查(4/4)

廠商最需要市府提供之輔導資源依序為
用地轉介、拆遷補償、產業發展獎勵補
助、工商登記諮詢、融資貸款、勞工就
業輔導與失業給付。

市府協助製作業之輔導資源需求統計
(複選/家次)

用地轉介 120
建物作營業使用之拆遷補償 112
產業發展獎勵補助 99
工商登記相關諮詢 83
融資貸款 82
勞工就業輔導及失業給付 74

輔導需求



社子島工廠現況

5

社子島工廠用地需求

回卷135家廠商中有92家業者(68%)表示
在開發後有返回社子島經營的意願，
未來產業用地土地面積需求計約8.63公
頃、廠房面積需求約8.57公頃。

現在使用型態 家數
返回經營所需土地

面積(公頃)
返回經營所需廠房

面積(公頃)

自有 25 2.41 2.57

自有&承租 3 0.41 0.50

承租 64 5.81 5.50

小計 92 8.63 8.57 

是, 92, 

68%

否, 43, 

32%

是否有意願返回社子島經營

100-249

坪, 44家, 

48%

未滿100

坪, 22家, 

24%

250-499

坪, 16家, 

17%

500坪以

上, 10家, 

11%

返回經營所需土地面積

100-249

坪, 40家, 

43%

未滿100

坪, 25家, 

27%

250-499

坪, 18家, 

20%

500坪以

上, 9家, 

10%

返回經營所需使用面積



社子島開發規劃

6

劃設科技產業專用區

社子島北側劃設科技產業專
用區(16.79公頃)，促進在地
產業發展

土地使用比照第三種工業

區規定。

得供現有製造業進駐使

用。

銜接北投士林科技園區之

產業脈絡。

街廓 面積(公頃)

H1 4

H2 5.19

H3 4.18

H4 3.42



社子島開發產業輔導說明

7

市府輔導小組提供行政協助
為協助社子島開發後既有製造業安置，本府提出「協助臺北市士林社子島
地區區段徵收工商業遷移、安置或轉型升級輔導計畫」(草案) ，結合相關
單位資源，組成市府輔導小組，提供業者用地轉介、財務融資、拆遷補償、
員工就業轉業，以及輔導轉型升級等措施以協助業者度過社子島開發轉型
期。

中小企
業融資
貸款

工商登
記輔導

製造業
遷移用
地輔導

投資獎
勵創業
補助

就業輔
導與失
業給付

土地使
用分區
法令諮
詢 拆遷補

償

產業局

勞動局地政局

都發局



社子島開發產業輔導說明

8

用地轉介

區內工
業
用
地
轉
介 區外

 本府將依其需求協助媒合轉介至鄰近合適地區，並
提供公司商業工廠登記服務、成本管理、製程優化
及技術改良等輔導，協助業者升級轉型。

 如規劃遷移至外縣市，本府與經濟部工業局建立合
作管道，協助廠商遷至外縣市編定工業區，亦可轉
介工業局委託之仲介業者為廠商量身訂做遷廠規
劃。

於第1期工程優先辦理科專用地
工程，提供合法經營產業用地，
以利區內廠商於社子島繼續營運

有產
權者

無產
權者

選配科專
區抵價地

配合本府
後續招商
規劃進駐



社子島開發產業輔導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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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遷補償

拆遷補償
臺北市舉辦公
共工程拆遷補
償自治條例及
其施行細則

營業補助費

設備補助費
機器設備遷

移費

1. 營業補助費：拆遷公告二個月前，領有工廠登記證或公司
登記證明文件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或持有繳納營業稅據正
式營業者，得就實際拆除部分之營業面積計算，發給營業
補助費。但營業面積不包括廁所、浴室、廚房及住宅。

2. 設備補助費及拆除補助費：合法營利事業或合法工廠應依
設備項目發給設備補助費，含電力外線設備補助費、自來
水外線設備補助費、瓦斯外線設備補助費、固定附屬設備
拆除補助費、工業及營業用水井拆除補助費、機械拆遷損
耗補助費。

3. 機器設備遷移費：合法營利事業或合法工廠之動力機具、
生產原料或經營設備項目等又遷移之必要，發給遷移費。

4. 未經合法設立登記之營利事業或工廠依下列規定發給：
1) 持有工廠登記證之工廠，其生產項目與工廠登記項目

部分相符者，依遷移費及設備補助費總額百分之八十
發給。

2) 持有工廠登記證之工廠，其生產項目與工廠登記項目
完全不符或未持有工廠登記證之工廠，僅持有最近一
期完繳營業稅據者，依遷移費及設備補助費總額百分
之五十發給。

3) 未持有公司登記證明文件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之營利
事業，僅持有最近一期完繳營業稅據者，依遷移費及
設備補助費總額百分之五十發給。



社子島開發產業輔導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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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資補助

財務融資補助

青年創業貸款
 20歲到45歲
 貸款利息本府全

額補貼
 貸放額度最高新

臺幣 200 萬元

中小企業貸款
 購置廠房、營業場

所、機器、設備或
營運週轉金

 依商業公司型態及
產業性質，最高貸
放100萬到1000萬

產業發展獎勵
補助計畫

 投資獎勵及創新
研發補助、品牌
建立補助、創業
補助



社子島開發產業輔導說明

11

就業輔導

就業

輔導

勞工就

業資源

說明會
就業保

險失業

給付

就業促

進配套

措施

求職服

務
推介就

業諮商

個案管

理

職業心

理測驗

評量

職業訓

練課程

1. 個案管理服務：透過專業的個別化服務及諮商晤
談，提出具體的服務策略，協助重返職場，包含推
介就業諮商、職業心理測驗、推介就業促進研習活
動、職業訓練諮詢及推介。

2. 各項就業促進措施：透過就業保險失業給付暨配套
措施，協助儘速重返職場。包括臨時工作津貼、穩
定就業補助、缺工就業獎勵、僱用獎助措施、求職
交通補助及職場學習再適應等。

3. 失業認定及失業給付：至各公立就業服務站辦理。
1) 年滿15歲至65歲受僱勞工（含本國籍勞工及與

在中華民國境內設有戶籍之國民結婚，且獲准
居留依法在臺灣地區工作之外國人、大陸地區
人民、香港居民或澳門居民），以雇主或所屬
機構為投保單位，參加就業保險為被保險人
者。

2) 非自願離職辦理退保當日前3年內，就業保險
年資合計滿1年以上。

3) 具有工作能力與繼續工作意願。
4) 自向公立就業服務機構辦理求職登記之日起14

日內仍無法推介就業或安排職業訓練者。



社子島開發產業輔導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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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續市府輔導作為

地方說明會

配合至地方說明輔導措施及工
輔法修正事項

工作站諮詢

配合土開總隊每周二於社子島
駐點工作站提供各項諮詢服務

陪伴輔導服務

109年編列200萬預算，提供
社子島工廠諮詢輔導服務

電話專線解說

諮詢專線： 1999轉分機6561
工廠登記： 1999轉分機6561 商業登記： 1999轉分機6521
融資貸款： 1999轉分機6613 土地使用： 1999轉分機8269
環保審查： 1999轉分機1764 農業諮詢： 1999轉分機6600

拆遷補償：開發總隊 8780-7056 轉115
就業服務：北投就業服務站電話2898-1819分機101



寺廟安置規劃

•社子島寺廟安置規劃草案

•寺廟遷建公園應辦事項

(三)寺廟安置(民政局)



項
次

多元安置方案 寺廟類型 建議安置原則

一 參與區段徵收
(1間)

1.立案寺廟
2.整幢建築
3.具土地權屬

領回抵價地後重建

二 劃設公園，原地保
留(1間立案寺廟、
1間文資身分、1間
信仰中心)

1.立案寺廟
2.整幢建築
3.具文資身分

原地保留

三 遷建公園
或不予安置
(11間)

1.整幢建築
2.歷史在地性
傳統信仰

•寺廟安置公園需自行負擔
遷建費用、規劃設計併送
都設委員審議、興建後應
簽訂使用契約並繳納租金。

•遷建後符合本市辦理寺廟
登記須知規定，未來完成
安置後，可辦理寺廟登記。

•建議陰廟、陽廟分別合併
遷建公園，可增加信眾、
減輕遷建費用及土地租金
負擔。

四 不予安置
(23間)

1.一般住宅
2.鐵皮屋
3.行水區

不予安置

社子島寺廟安置規劃草案

參與區段徵收

劃設公園
原地保留 不予安置

已非宗教場所
陰廟陽廟分別
合併遷建公園
或不予安置



寺廟遷建公園應辦事項

遷建公園廟方應辦理事項：
(1)遷建作業及費用需宮廟自行負擔。
(2)建築設計須與公園景觀做搭配，併公園規劃設計送都設委員會審議。
(3)切結遷建後不擴建、不違規使用、不違反公園使用規定。
(4)成立管理委員會訂定管理章程。
(5)依使用面積與公園處簽訂契約並繳納租金。
(6)財務收支表(應按月將財務收支狀況，定期於寺廟明顯處所公告信眾) 
(7)有意願遷建公園之寺廟須向本府提出申請。

未登記寺廟配合區段徵收拆遷安置，如欲辦理寺廟登記仍應符合內政
部辦理寺廟登記須知、本市土地使用分區附條件允許使用標準規定及
建築法等相關規定。



(四)文資保存(文化局)

文資保存規劃

•文資保存

•文資審議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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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年「士林社子島地區細部計畫（草案）」
規範保存五處建築物

本府都市發展局

本府文化局

(文資審議會)

105年公告登錄5處歷史建築

可配合社子島地區開發計畫得變更高程及位置

會勘

審議

玄安宮 燕樓李家 李和興宅 李忠記宅 浮洲王宅

本府文化局

(文資審議會)

會勘

文資標的篩選原則

審議

提報文資審議

文資普查

普查結果提
供整體計畫
修正之參考

具文化資產身分標的公告

文資保存(文化局)



文資潛力位置與都市計畫主要計畫



文資審議保存
文化資產
保存方式

修復再利用計畫
(保存計畫)

原地保存 異地保存

修復規劃設計
因應計畫審查

修復 紀錄及解體

重組修復

施工

日常管理維護

管理人
擬定管理維護計畫

• 所有人、使用人、管理人私人

• 由使用機關編列預算修復保存區段徵收後為公有者



簡報結束
敬請指教


